
為有關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或罰金】方屬正本清源之道。簡言之，此類本士案型特徵在於：（1 ）詐欺洗

錢 集團成員為免遭司法訴追，只會與行為人間接接觸（ 通常是使用電話或通訊軟體）以建 立防火牆，故行為

人與集團成員未曾謀面；（2）行為人與集團成員非親非故，難以建構其幫助洗錢正犯既遂之故意；（3 ）行為

人知悉金融帳戶是讓資金停泊與流動的工具·提供後得由他人管理支配使用；（4）行為人提供帳戶之際，帳

戶餘額甚低或為零·對渠而言幾乎沒有財產損失．故輕率地忽視其 必須嚴肅看待之義務（指洗錢構成要件 實

現的可能性）， 此等客觀上極度危險的 行為 ， 當可評價為帶有故意關聯性之構成要件要素的過失犯

(Fahrlassigkeitsdelikte mit vorsatzbezogenen Tatbestandsmerkmalen) ·也就是極度貼近故意犯的過

失犯。此外，用重 大過失犯來截堵故意犯主觀要件難以認定之失，恰如連用抽象危險犯充作截堵 實害犯之

邏輯，本 係犯罪論在立法論上順理成章之脈絡。豈有顛倒過來，認為在不具犯罪支配的幫助故意難以證明

的情況下，反而用具有犯罪支配正犯的故意來截堵？作者預期採此立法後，潛在行為人因為負有注意
＂

可

以助長洗錢
＂

金融工具使用之義務，勢必大量降低輕率提供帳戶之案件數量，亦可避免彼等在現行法下藉

口 「 我沒有幫助犯的雙重故意」之抗辯而屢獲司法機關認定犯罪嫌疑不足之背書，導致幫助洗錢案件泛濫

成災而令刑事司法機關束手無策。綜上所述，本條修正變革窒礙難行如上，前景難以令人樂觀 。

► 快樂讀法律
最高檢察署

林俊言檢察官

憲法法庭 112 年憲判字第 11 號判決（民國 112 年 7月28日） ：刑法第 146 條規定均合憲

一、違憲審查標的：
一..一－－一－－一·• -• ·一－－一－－一·• -• ·一－－一－－一·• -• ·一－－一－－一·• -• • 

聲請人認其分別所受確定終局判決所分別適用之刑法第146條第1項、第2項、第3項規定等，及最

高法院111 年度台上字第1861號刑事判決，牴觸憲法，分別聲請解釋憲法、法規範及裁判憲法審查。

二 、 本案法律爭點：
－－－一·• -• ·一－－一－－一·• -• ·一－－一－－一·• -• ·一－－一－－一·• -• ·一－－－

為了取得投票權而為戶籍遷入登記，實質上沒有繼續居住在其所遷入之戶籍地4個月，得依刑法第 146

條第2項規定： 「 意圖使特定候選人當選，以盡偽遷徙戶籍取得投票權而為投票者，亦同。」科處刑罰，

上開刑法第 146 條第2項，是否規範文字不明確？是否過度侵害選舉權？現實世界中，因就業、就學、服

兵役未實際居住於戶籍地，或為子女學區、農保、都會區福利給付優渥、增加或維持應當選席次或其他因

素而遷籍於未實際居住地，所在多有；空降候選人也未必實際居住4個月，僅處罰虛偽遷籟取得投票權，

是否為不合理之差別待遮，而有違反憲法第7條的平等原則？聲請人主張刑法第 146 條第2項違憲之同

時，也主張刑法第146條第1項有違刑罰明確性原則、刑法第146條3項違反比例原則。

三 、 憲法法庭判決見解：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憲法法庭完全採認關係機關法務部之主張，認為刑法第146條規定合憲，略述如下：

（一）刑法第146條第1項規定未違反刑罰明確性原則

刑法第146條第1項，係以施行 「 詐術或其他非法之方法」作為犯罪行為之客觀構成要件，其中
「 詐術」— 詞，於刑法分則之犯罪處罰規定中尚非罕見，依據—般人民日常生活與語言經驗，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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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實務見解，係指使人認知錯誤之蓄意欺騙手段，就受規範對象而言，其意義並非難以理解。而

「 其他非法之方法」固屬不確定法律概念，惟其意涵除可藉由 「 詐術」之例示而理解外，尚可藉由

選舉投票等相關法律規定而進—步具體化，亦即所謂 「 非法之方法」，當指選舉投票等相關法律所

不許之操縱投票結果之方法。

此外，刑法第146條第1項屬結果犯立法模式，立法者已預設 「 使投票發生不正確之結果或變

造投票之結果」為犯罪構成要件，依此，以非法之方法所為行為，除須導致犯罪構成要件所預設之

結果外，構成要件行為與結果間須具有—定之因果關係，從而亦進—步限定以非法之方法所為行為

之可罰性範圍 。刑法第146條第1項雖以不確定法律概念作為犯罪行為之構成要件，惟從其文義

意涵、結果犯構成要件之體系理解以及法體系之整體閼聯性觀點觀之，立法者已設有合宜之解釋適

用之參考基準，並以此限定行為可罰性範圍；受規範對象除可依此預見其行為之可罰性外，刑事法

院亦得據以解釋適用，就個案行為之構成要件該當性為適當之審查、判斷，故尚未違反刑罰明確性

原則。

（二）刑法第146條第2項規定未違反憲法第23條比例原則及刑罰明確性原則·亦未構成憲法所不容許

之差別待遇，與憲法第 17條保障選舉權及第7條保障平等權之意旨，均尚無牴觸

「 虐偽遷徙戶籍」是指遷徙戶籍後未實際居住於戶籍地，亦即 「 籍在人不在」，只允許人民在其

戶籍所在地有實際居住事實，才得以行使選舉權，否則將依刑法第146條第2項處罰，涉及對人民

受憲法第 17 條所保障選舉權，尤其是依自己意願選擇在何選舉區投票之自由之限制。

立法者增訂刑法第146條第2項規定之主要理據·應係認為選舉產生之公職人員之實質代表性·

係來自各該選舉區實際居住居民之投票支持與認同，未實際居住各該選舉區之選民·不足以提供選

舉產生公職人員之實質代表性。若不阻止人民以遷徙戶籍但未實際居住戶籍地之方式，取得投票權

參與投票，將嚴重妝害選舉之民主正當性。

查區域選舉，無異於—個政治社群之選舉，無論目的在選出足以反映該地區民意之民意代表，或

處理該區域行政事務之行政首長，—般民主國家多以法律對選舉權設定住民資格限制，亦即以有在

該選舉區實際居住作為與該選舉區之連結因素，用來確認政治社群之成員範圍，並只允許社群成員

參與投票，作成集體決策。其理據是惟有實際居住當地始可發展與其他社群成員休戚與共之網絡，

進而表達對政治社群之認同，此正是人民自我治理之民主原則體現。若允許未實際居住之他者可以

參與投票，則政治社群成員投票影響力勢遭稀繹，所稱政治社群成員自我治理之民主原則也將逐步

遭破壞，終至形骸化，從自治變他治而從根瓦解。

藉由實際居住4個月以上之要求界定政治社群成員範圍，作為賦予選舉權之條件，目的在維護政

治社群民主之自我治理原則之實踐。

我國公職人員選舉實務上卻經常發生為數眾多原戶籍於特定選舉區外之人·藉由虛遷戶籍方式取

得選舉人資格參與投票。鑑於此類未實際居住於該選舉區之虛遷戶籍者，與作為政治社群之該選舉

區真正成員間不具休戚與共之利害關係，往往僅因人情請託、政治動員乃至期約賄選，而虛遷戶籍

取得投票權而至該選舉區投票·不惟稀釋與選舉區有實質利害關係之政治社群成員所投選票之影響

力，亦使同選舉區其他候選人因無從透過政治理念之說服或個人特質等公開競爭之方式爭取其選票·

而造成不公平之競爭。尤其選舉人總人數低而當選所需票數少之選舉區，大量由選舉區外遷入之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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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人對於選舉結果有舉足輕重之影響。立法者因而增訂刑法第146條第2項避免扭曲選舉競爭秩

序，以確保民主正當性與公正性，進而維護政治社群民主最根本之自我治理 原則，自可認係為追求

特別重要之公共利益，核屬正當，於憲法上並無可非難之處。

刑法第146條第2項所欲處罰者， 乃係妨害選舉之公開及公平競爭秩序之特定行為，而若非以

刑事處罰予以制裁·則別無其他侵害更小 且相同有效之手段·得針對此類濫用戶籍登記制度以取得丶

行使選舉權之行為，慎重宣示其係有可罰性，不容見者群起效尤，扭曲民主競爭秩序，影響選舉區

域內其他與該區有真實利害關係之選舉人之民意表達，傷害人民對正當選舉過程之基本信賴，同時

並藉以確保選舉制度所欲維持之民主正當性，不致因此種動員選舉人之方式而操弄選舉，使得由人

民自主決定選擇代議士之民主精神，變質為代議士選擇選舉人，以樹立憲法民主原則之底線。

或謂戶政機關倘依戶籍法相關 規定，於選舉前或依職權或依關係人之檢舉 ·嚴加查核戶籍遷入登

記與實際情形不符者，或改革我國選舉人名冊之編造方法，使之與戶籍登記脫離，另由選務機關核

實依實際住居狀況編造名冊或辦理 選舉人登記等·即能有效防止藉由濫用戶籍登記危害選舉競爭秩

序·目較諸刑罰手段為侵害較小。惟戶政機關忠實執行其行政上之查核義務·並對違反者課予罰鍰，

固有助於預防危害選舉競爭秩序之情形發生，且值得採行，但刑罰標示國家對妨礙選舉競爭秩序之

非難，對於具有可罰性之行為而言，行政機關事前所採之各種宣導、預防及查核等措施，雖亦有助

於減少違法行為發生，且侵害較小 。惟究其實卻不必然屬可以相同有效達成目的之替代手段，因戶

政、警察、選務機關 再如何查核，總有其侷限性，無法完全杜絕濫用戶籍登記危害選舉競爭秩序之

行為發生，若連事後刑罰制裁亦完全撤手，則我國民主選舉公正之韌性，是否承受得起這種對選舉

公正性可能是一點一滴之持續侵蝕·也有可能是大規模之一次性破壞·風險多大·因欠缺實證資料·

而難以確實評估。惟可以確認的是，民主選舉公正性是維護民主制度於不墜所不可或缺之礎石，—

旦發生危險 ·遭到動搖，即使破口只發生在基層選舉 · 難免產生滑坡效應，其所產生損害極可能是

鉅大乃至難以回復，是危險之發生即使未必能證明急迫，只要其發生並非不可能，司法部門仍宜尊

重政治部門之政治風險評估與風險管理決策。刑法第146條第2項採事後刑罰制裁手段，可謂是

政治部門經風險評估後所作風險管理決策·司法部門若無堅實反對理 由·實無不予尊重之理。再者·

此種檢舉查核程序·若無適當之制度設計·將使選務機關疲於應付繁雜目可能毫無實據之檢舉案件·

致使具資格之個別選舉人蒙受侵擾，並徒增選舉紛爭而使社會動盪·進而影響選舉公正性而危及民

主正當性。是刑法第146條第2項所採刑事禁止規範之手段，尚符合最小 侵害之要求。

人民因生活、就學等各種不同因素，致發生實際居住地與戶籍地不同之情形，固所在多有，然既

係出於妨害選舉競爭秩序之公正以外之目的而虛遷戶籍，無論係為子女學區，或農保、特定地區福

利給付較優渥或其他原因，而將戶籍地遷往居所、子女就學地、親友住居所或不動產所在地等未實

際居住地，既然此種虛遷戶籍並非意圖使特定候選人當選而取得投票權所為之行為，與刑法第146

條第2頊所欲維護之選舉公正與民主正當性之目的並不相關，則是否處罰，即屬立法者就刑事處罰

範圍之裁量，尚不能因未列入處罰範圍，即指摘刑法第146條第2項違反平等原則。

又選舉人得於其行使選舉權之選舉區登記為公職人員候選人，換言之，候選人須先具有選舉權資

格，始得於該選舉區登記而具有候選人資格，因此，候選人勢必先遷徙戶籍至擬參選選舉區成為選

舉人，其戶籍地若非實際居住地，自亦屬刑法第146條第2項之處罰範圍。然候選人於遷徙戶籍

後·必然於選舉區積極從事競選等相關活動·縱每日活動結束後返回戶籍地以外居住地休憩或住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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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其於遷徙戶籍登記後，其密集競選活動無疑已與選舉區建立實際連結，如同於選舉區從事長期工
作之情形． 即應認定符合實際居住之要件，而未構成虛遷戶籍·自非選舉人單純為取得投票權而將
戶籍地遷出實際居住地之行為可相提並論，不生是否違反憲法保障平等權意旨之問題。

刑法第146條第2項以 「 意圖使特定候選人當選，以虛偽遷徙戶籍取得投票權而為投票者」為
構成要件，其所使用之 「 意圖」 、 「 特定候選人」 、 「 當選」 、 「 盡偽」 、 「 遷徙戶籍」及 「 投票」
等用語，均為日常生活用語，且為諸多法律中經常使用之用語．可為—般受規範人民所能理解，且
可受司法審查，與刑罰明確性原則尚無牴觸。

（三）刑法第146條第3項與憲法比例原則及罪刑相當原則亦尚屬無這

刑法第146條第3項關於刑法第146條第2項之未遂犯處罰部分．其所欲追求者與刑法第146
條第2項並無二致．乃在於確保選舉具有民主正當性與公正性·核屬追求特別重要之公共利益。是
立法者基於防止此種公共利益受到侵害之危險·而在既遂犯之外擴張處罰未遂之著手行為，其目的
有正當性。

從刑法第146條第2項之規範結構以觀，其包含之構成要件行為有： 1．虛偽遷徙戶籍； 2．取得投
票權； 3．投票。依其文義觀之，就未遂犯部分，行為人—旦基於使特定候選人當選之意圖，而虛遷
戶籍·即構成刑法第146條第2項之著手行為，其對於後續完成投票行為之危險實現，具有高度蓋
然性，而有處罰之正當性。從相關判決之實證資料顯示（自89年至111年間），僅2.4％之虛遷
戶籍行為人於選舉人名冊製作前遷出戶籍·且當行為人在虛遷戶籍而取得投票權後·則有祈九成（約
89.98%)者完成投票 （中央研究院法律學研究所法實證研究資料中心提出之法庭之友意見書，第
12頁及第16頁參照）。顯見行為人於虛遷戶籍後，有相當高度之比例完成後續之投票行為 ．亦即
具有實現法益侵害之高度蓋然性．從而對於刑法第146條第2項所欲保護之特別重要公共利益，
產生危險性。是從危險有效防免之目的以觀．刑法第146條第3項之未遂犯處罰·其手段與目的之
達成間具有實質關聯．與憲法比例 原則及罪刑相當原則亦尚屬無違。

（四）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861號刑事判決廢棄，發回最高法院

鑒於長期工作於非戶籍地，實可認為有實際居住，己達立與該選舉區實際居住之連結因素。最高
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861號刑事判決認長期工作地無法等於實際居住地．為取得投票權而將戶
籍遷徙至長期工作地，仍該當刑法第146條第2項，憲法法庭認為未正確考量憲法保障人民選舉
權之意旨妥為解釋與適用前開法條所定 「 虛偽遷徙戶籍」之概念，而實質影響個案之裁判，侵害人
民受憲法保障之選舉權，故依憲法訴訟法第62條第1項前段，宣告該確定終局裁判違憲，並廢棄
發回最高法院。

＇建議

憲法法庭認為刑法第146條規定合憲，並首次廢棄最高法院判決，並將案件發回，後者對於日後
偵辦幽靈人口案件須注意者·即長期工作於非戶籍地·並於選舉前4個月遷徙戶籍而取得投票權·
得認為已建立與該選舉區實際居住之連結因素，不構成刑法第146條第2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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